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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于海监事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理由是：未出席也未委托表决，请投

资者特别关注。

１．３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王明华 董事 另有公务 余蒂妮

车学东 董事 另有公务 任昌建

李龙 独立董事 另有公务 万寿义

１．４

中兴华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出具了无保留意见附带强调事项的审计报

告。

１．５

公司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１．６

公司不存在违反规定决策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１．７

公司负责人任昌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伍宝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丽萍声

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ＳＴ

方源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５６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注册地址和办公地址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西路

２９１

号日荣大厦

８

楼

８０６

室

邮政编码

５１９０７０

公司国际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６００６５６．ｎｅｔ

电子信箱

ｆａｎｇｑｉｕ７３＠１２６．ｃｏｍ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方遒 王寒朵

联系地址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西路

２９１

号日荣

大厦

８

楼

８０６

室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西路

２９１

号日荣

大厦

８

楼

８０６

室

电话

０７５６－２６６０３１３－８１８ ０７５６－２６６０３１３－８１７

传真

０７５６－２６６０８７８ ０７５６－２６６０８７８

电子信箱

ｆａｎｇｑｉｕ７３＠１２６．ｃｏｍ ｗ＿ｈａｎｄｕｏ＠１６３．ｃｏｍ

§３ 会计数据和业务数据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本期比上

年同期增

减

（％）

２００８

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１，７９９，８１６．５３ １，７９９，８１６．５３ ３９０，５２４，０３４．５５ ３９０，５２４，０３４．５５

利润总额

２，８０６，２８３．５４ －５８０，９７２，４０９．５２ －５８８，０１９，２１２．７６

不适用

８０，５１５，２７８．８７ ８０，５１５，２７８．８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

９，３７０，９２３．５０ －４６６，２８４，０７５．４０ －４７１，８３２，０２３．５９

不适用

４５，０３６，９９６．２４ ４６，０９３，１３２．６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４０，２７２，１２１．４８ －３３９，７３３，１２３．２１ －３３９，７３３，１２３．２１

不适用

２，２５２，０３７．８２ ３，３０８，１７４．２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３８，６９０，１０１．９４ －３１，１８２，９８１．８３ －３１，１８２，９８１．８３

不适用

－７２，８２２，９２１．７４ －７２，８２２，９２１．７４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本期末比

上年同期

减

（％）

２００８

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１６６，８５８，７２１．３９ １５２，１７３，５５３．９０ １４１，４２１，７３５．１９ ９．６５ ７０３，１９９，８４１．８７ ７０３，１９９，８４１．８７

所有者权益

（

或股

东权益

）

－３６２，２３１，２０８．５３ －４１２，３９０，１８８．８２ －４２０，８５５，０９５．６９

不适用

５０，９７６，９２７．９０ ７９，６４９，２８３．５４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本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２００８

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９ －２．４５ －２．４８

不适用

０．２４ ０．２４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９ －２．４５ －２．４８

不适用

０．２４ ０．２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０．２１２ －１．７８ －１．７８

不适用

０．０１ ０．０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

不适用

１５８．０２ １０５．９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 －－ －－

不适用

７．７２ １．９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２０ －０．１６ －０．１６

不适用

－０．３８ －０．３８

２０１０

年

末

２００９

年末 本期末比上

年同期减

（％）

２００８

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９０ －２．１７ －２．２１

不适用

０．２７ ０．４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８，７５０，８０７．２７

股权置换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

备转回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１５，３２３，６４６．６５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６，５６８，５９１．０６

合计

４９，６４３，０４４．９８

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

报告期公司无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

§４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４．１

股份变动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发行新

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

份

８３，６８４，４２０ ４３．９６５ ８３，６８４，４２０ ４３．９６５

１、

国家持股

７，８３１，００９ ４．１１４ ７，８３１，００９ ４．１１４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５２，２７８，０７０ ２７．４６５ １０，９１５，３４１ ６３，１９３，４１１ ３３．２００

其中

：

境内非国有

法人持股

５２，２７８，０７０ ２７．４６５ １０，９１５，３４１ ６３，１９３，４１１ ３３．２０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３，５７５，３４１ １２．３８５ －１０，９１５，３４１ １２，６６０，０００ ６．６５１

４、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

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

、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

１０６，６５９，２５８ ５６．０３５ １０６，６５９，２５８ ５６．０３５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６，６５９，２５８ ５６．０３５ １０６，６５９，２５８ ５６．０３５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

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

股

４、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９０，３４３，６７８ １００ １９０，３４３，６７８ １００

４．２

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３，７４２

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２１．００ ３９，９７８，０７０ ３９，９７８，０７０

质押

３９，９７８，０７０

东莞市勋达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６．４６ １２，３００，０００ １２，３００，０００

冻结

１２，３００，０００

辽源大成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５．７３ １０，９１５，３４１ １０，９１５，３４１

兰溪市财政局 国家

４．１１ ７，８３１，００９ ７，８３１，００９

黄铮 境内自然人

２．４５ ４，６６０，０００ ４，６６０，０００

潘庆玲 境内自然人

２．１６ ４，１１０，６５２ ０

吴为荣 境内自然人

１．５９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

林欢 境内自然人

１．５９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

吴伟英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５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

浙江金昌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９２ １，７５０，０００ ０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潘庆玲

４，１１０，６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１１０，６５２

浙江金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７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５０，０００

王守业

１，３５９，５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５９，５０１

朱秀荣

１，３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００，０００

蒙美敏

９４５，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４５，８００

李贵芬

９３８，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３８，８００

郑泳华

８２０，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２０，３００

丘鸿钊

７９６，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９６，４００

何仲华

７１２，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１２，０００

周扬中

７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００，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４．３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

４．３．１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

新控股股东变更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

日

新控股股东变更情况刊登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

新控股股东变更情况刊登报刊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余蒂妮

新实际控制人变更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

日

新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刊登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

新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刊登报刊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４．３．２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介绍

４．３．２．１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介绍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司法拍卖竞得东莞市勋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持本

公司

３９９７８０７０

股限售流通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 ．００３％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

日完成过户，成为公司控股

股东。 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成立，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余蒂妮。 股

东和持股比例为：股东陈喜生，以货币出资

９９０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金

９９％

。 股东庄焯嘉，以货币出资

１０

万

元，占公司注册资金

１％

。 根据余蒂妮分别与陈喜生、庄焯嘉签署的《股权代持协议》，陈喜生和庄焯嘉均

承诺：依照余蒂妮女士的意志行使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权利，在没有余蒂妮女士意志表示

情况下，不擅自行使标的股权的股东权利。 根据上述协议安排，余蒂妮女士为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 因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余蒂妮女士。

４．３．２．２

控股股东情况

○

法人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名称 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

单位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 余蒂妮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

项目投资

、

投资管理

、

企业策划

、

企业形象设计

、

社

会经济信息咨询

、

会议会展服务

、

商业批发零售

。

４．３．２．３

实际控制人情况

○

自然人

姓名 余蒂妮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无

最近

５

年内的职业及职务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就职于东京兵兼

（

珠海保税

区

）

仓储贸易有限公司

，

担任执行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１２

月

２

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

日至今

，

担任东莞市方达再

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至

今

，

担任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

４．３．３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４．３．４

实际控制人通过信托或其他资产管理方式控制公司

□

适用

√

不适用

§５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５．１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及报酬情况

单位：股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期起始日

期

任期终止日

期

年初持股

数

年末持股

数

变动原因

报告期内

从公司领

取的报酬

总额

（

万

元

）（

税前

）

是否在股

东单位或

其他关联

单位领取

报酬

、

津贴

胡巍 董事 男

２００９－１２－２ ２０１０－４－１

是

王柏林 董事 男

２００９－１２－２ ２０１０－４－１

是

肖黎 董事 男

２００９－１２－２ ２０１０－４－１

否

刘晓锋 董事 男

４０ ２００９－１２－２ ２０１０－４－１

是

方国梁 董事 男

５１ ２００９－１２－２ ２０１０－４－１

是

任昌建 董事长 男

４６ ２０１０－４－１

至今

０ ０ ７

否

余蒂妮 董事 女

３９ ２０１０－４－１

至今

０ ０

否

王明华 董事 男

４１ ２０１０－７－２８

至今

０ ０

是

白荣涛 董事 男

４８ ２０１０－４－１

至今

０ ０ ２

否

车学东 董事 男

４７ ２０１０－４－１

至今

０ ０ ０．４

否

蒋根福 董事 男

７０ Ｊａｎ－０８

至今

０ ０ ０．４

否

万寿义 独立董事 男

５６ ２０１０－４－１

至今

０ ０ ２．８

否

孙坚 独立董事 男

４４ ２００８－６－２３

至今

０ ０ ２．８

否

李龙 独立董事 男

４３ ２００８－６－２３

至今

０ ０ ２．８

否

于海 监事长 男

３９ ２０１０－８－６ ２０１１－４－１８ ０ ０ １．２

否

于海 监事 男

３９ ２０１０－８－６

至今

０ ０

否

周云华 监事 女

５４ ２０１０－７－１２

至今

０ ０

否

胡建其 监事 男

４５ Ｊｕｎ－０１

至今

０ ０

否

程靖 职工代表监事 男

４５ ２０１０－７－９

至今

０ ０ １．４

否

周辉朋 职工代表监事 男

３０ ２００９－８－２１

至今

０ ０ ３．５

否

徐述静 监事长 男

４６ ２００８－６－２３ ２０１０－８－６ ０ ０

是

程靖 监事 男

４５ ２００９－９－１５ ２０１０－７－９ ０ ０

否

吕学军 职工代表监事 男

３９ ２００９－８－２５ ２０１０－７－９ ０ ０

否

陈杰

常务副总裁

男

４２

Ｓｅｐ－０７ ２０１０－１－１１

０ ０ １２．３

否

总裁

２０１０－４－１

至今

白荣涛 副总裁 男

４８ ２０１０－５－１４

至今

０ ０

否

方遒

副总裁

男

３８

２００９－４－２９ ２０１０－１－１１

０ ０ １０．２

否

２０１０－４－１

至今

董秘

２００９－４－２９ ２００９－１２－６

２０１０－４－１

至今

伍宝清 首席财务官 男

５２

２００９－５－１４ ２０１０－１－１１

０ ０ ８．２

否

２０１０－４－１

至今

§１董事会报告

６．１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１

、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情况回顾

报告期公司未能开展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工作是逐步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原主营业务已剥

离，新的主营业务尚未置入，全年无经营业务收入，公司银行逾期债务

２．９０

亿元，财务费用

３

，

０８３．２１

万元，

营业利润亏损

１

，

２５１．７４

万元。 公司通过资产置换及转让股权、对化工分公司财务清理和清算等举措，取

得部分收益，实现扭亏为盈。 全年实现净利润

２８０．６３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９３７．０９

万元。

２

、公司主营业务及其经营状况

报告期公司未能开展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无经营业务收益。

３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的异常情况及原因的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

项目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率

（

％

）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根据公司相关协议

，

已转为预

付湖北天瑞国际酒店有限公司增资

款

。

其他应收款

５６

，

７９８

，

８０６．１３ ４１

，

４７７

，

０２３．６９ ３６．９４％

根据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关于湖北天瑞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

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

全资子公司珠

海信实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预付

的对湖北天瑞国际酒店有限公司的

增资款

４５

，

５９１

，

０８８．００

元暂挂

“

其他应

收款

”，

及会计报表合并范围变化减

少东莞市方达环宇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其他应收款

。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０９

，

９０５

，

４９０．５３

５４

，

０５２

，

０６５．９７ １０３．３３％

会计报表合并范围变化

，

原合并范围

内东莞市方达环宇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投资置换为对江苏中信安泰投资

有限公司的联营投资

。

固定资产

１３５

，

９６０．３３ ２３

，

１２３

，

５１６．５２ －９９．４１％

会计报表合并范围变化

，

减少原子公

司东莞市方达环宇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

０．００ １９

，

４７１

，

００９．６３ －１００．００％

会计报表合并范围变化

，

减少东莞市

方达环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无形资

产

。

应付账款

４

，

４１３

，

８６３．７６ １９

，

６９２

，

４８４．０８ －７７．５９％

会计报表合并范围变化

，

减少东莞市

方达环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应付账

款

。

预收款项

５

，

１３９

，

８４５．９１ －１００．００％

会计报表合并范围变化减少东莞市

方达环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合并范

围及公司下属化工分公司依法注销

并在财务清算时转出预收账款

；

应交税费

３

，

９９８

，

６９８．９２ ２１

，

６７０

，

９７５．７７ －８１．５５％

会计报表合并范围变化

，

减少东莞市

方达环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应交税

金

。

其他应付款

２１７

，

１４７

，

７８９．５９

１５３

，

３６０

，

４３８．９０ ４１．５９％

报告期增加预提金融机构借款利息

、

逾期息

。

预计负债

７

，

３５６

，

４７２．００ ２２

，

３５６

，

４７２．００ －６７．０９％

报告期已解除公司对安徽广生药业

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的担保

责任

，

转销原计提的或有负债

。

资本公积

８４

，

８４５

，

９２３．３４ ４４

，

０５７

，

８６６．５５ ９２．５８％

报告期收到大股东股改承诺补偿资

金

４０００

万元

。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１

，

７９９

，

８１６．５３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公司无经营业务

。

营业成本

２

，

００１

，

７７６．８２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公司无经营业务

。

销售费用

５５５

，

５９０．４１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公司无经营业务

。

管理费用

１０

，

１０２

，

６８３．７０ ５９

，

２５７

，

７３４．３６ －８２．９５％

会计报表合并范围变化

，

减少东莞市

方达环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管理费

用

。

财务费用

３０

，

８３２

，

１２８．７９ ４５

，

８０９

，

８６１．４４ －３２．７０％

会计报表合并范围变化

，

减少东莞市

方达环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财务费

用

。

资产减值损失

－１

，

７０６

，

３１７．４５

３００

，

４１９

，

８５５．３７ －１００．５７％

会计报表合并范围变化

，

减少东莞市

方达环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资产减

值计提

。

投资收益

２６

，

７１１

，

１３１．９３ －２

，

０３３

，

７１５．５０

报告期公司将东莞市方达环宇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与韩光持有的江

苏中信安泰投资有限公司

４５％

置换

取得投资收益及按权益法核算的投

资单位利润增加

。

营业外收入

１５

，

３２３

，

８８６．６５ ４７

，

９４４

，

２７２．４９ －６８．０４％

本年度发生的营业外收入主要是本

公司进行财产财务清查及化工分公

司注销清算

，

经批准核销三年以上无

需支付的应付款项

。

大幅减少的原因

是去年同期根据东莞市地方税务局

“

东地税松复字

（

２０１０

）

０１

号批复

，

本

公司因股权分置改革相关收益免征

企业所得税

，

已计提的递延所得税负

债转回

。

本年度无此相关事项发生

。

营业外支出

２４０．００ ２２０

，

６３７

，

９６４．６４ －１００．００％

营业外支出减少主要原因是去年同

期原下属子公司东莞市方达环宇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法院查封资产拍卖

损失核销

，

本年度无此非正常事项

。

所得税费用

４３２

，

５３８．１５ －１００．００％

会计报表合并范围变化

，

减少东莞市

方达环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所得税

费用

。

现金流量表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原因说明

收到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８７

，

７６７

，

８３５．３１ ２０

，

８５２

，

１４１．７２ ３２０．９１％

报告期与内部关联单位资金往来增

加

支付给职工以

及为职工支付

的现金

６０３

，

４３５．２０ ３

，

６８０

，

７５５．２２ －８３．６１％

去年同期支付化工分公司职工工龄

补偿资金

。

支付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１２５

，

８５４

，

５０２．０５

４６

，

４４０

，

０９３．２０ １７１．００％

报告期公司内部关联单位资金往来

及预付湖北天瑞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和江苏金泰天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增资款

。

投资支付的现

金

１

，

２８３

，

５６８．２５

报告期支付股权置换差额款

。

收到的其他与

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报告期收到大股东珠海华信泰投资

有限公司股改承诺补偿金

。

４

、主要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业绩分析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下属子公司未开展业务经营活动。 其中：

（

１

）东莞市方达环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经营性资产已于

２００９

年底被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拍卖，

无法开展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继续亏损，报告期已通过资产置换方式剥离。

（

２

）珠海信实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自投资组建以来，加强对投资项目的管理，全年实现净利润

５１．２６

万元。

５

、报告期内单个参股公司的投资收益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达到

１０％

以上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公司新参股公司江苏中信安泰投资有限公司全年以公允价值报表按权益法计算的投资收

益

６６７．６３

万元，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

７１．２５％

；

报告期参股公司湖北天瑞国际酒店有限公司全年以公允价值报表按权益法计算的投资收益

１２８．４０

万元，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

１３．７０％

。

６

、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公司是否编制并披露新年度的盈利预测：否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相关义务人应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以现金履行股改业绩

承诺，公司将可获得

４．８

亿元现金。 业绩承诺完全履行后，困扰公司的逾期银行债务问题有望得以解决，

高额财务费用也将消除。 公司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维护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是否编制并披露新年度的盈利预测：否

６．２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３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４

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中兴华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会计报表出具了无保留意见附带强

调事项的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强调事项为：

１

、公司现处于逾期借款和债务不能归还，未弥补亏损金额大，生产经营处于停止状态。 方达资源公

司虽然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其持续经营能力仍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２

、 公司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

日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立案调查，截止审计报告日尚未获知调查处理结果。

对此，公司董事会说明如下：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逾期借款及债务逾

２．９

亿元，生产经营处于停止状态。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相关义务人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以现金全部履行股改业绩承诺义务，公司将

借此消除逾期借款及债务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公司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维护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将积极进行整改，改善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控制，争取尽快消除立案事项的不良影响。

６．５

董事会本次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中兴华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２０１０

年度本公司实现净利润

２８０．６３

万元，其中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９３７．０９

万元， 加年初经调整后的未分配利润

－６５

，

３１３．０９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可供

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６４

，

３７６．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拟不进行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本报告期内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内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原因 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经中兴华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２０１０

年度本公司实现净利润

２８０．６３

万元

，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９３７．０９

万元

，

加年初经调整后的未分

配利润

－６５，３１３．０９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为

－６４，３７６．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拟不进行利润分配和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不适用

。

§7�重要事项

７．１

收购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交易对

方或最

终控制

方

被收购资产 购买日 收购价格

自购买日

起至本年

末为公司

贡献的净

利润

本年初至本年末

为公司贡献的净

利润

（

适用于同一

控制下的企业合

并

）

是否为关联交易

（

如是

，

说

明定价原则

）

所涉及的

资产产权

是否已全

部过户

所涉及的

债权债务

是否已全

部转移

珠 海 信

实 企 业

管 理 咨

询 有 限

公司

江苏金泰天

创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２，０００ ０ ０

是 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

事务所对金泰天创进行审

计评估

，

审计评估基准日

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否 是

韩光

江苏中信安

泰投资有限

公司

４５％

股

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４，８２８．６６ ０ ０

否 否 是

７．２

出售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交易对方 被出售资产 出售日 出售价格

本年初起至

出售日该出

售资产为公

司贡献的净

利润

出售产生的

损益

是否为关联

交易

（

如是

，

说明定价原

则

）

所涉及的资

产产权是否

已全部过户

所涉及的债

权债务是否

已全部转移

珠海信实企

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湖北天瑞酒

店股份有限

公 司

３３．９％

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４，９８６．１２ ０ ０

否 是 是

韩光

东莞市方达

环宇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７８．７３％

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４，８２８．６６ ０ －１３１．１６

否 否 是

７．３

重大担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

不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

担保对象名称

发生日期

（

协议

签署日

）

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是否为关联

方担保

安徽华源广生药业有

限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５００

连 带 责 任

担保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是 否

报告期内担保发生额合计

０

报告期末担保余额合计

０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

０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

０

公司担保总额情况

（

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

担保总额

１，５００

其中

：

为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金额

０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被担保对象提

供的债务担保金额

１，５００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５０％

部分的金额

１，５００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

１，５００

７．４

重大关联交易

７．４．１

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４．２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向关联方提供资金 关联方向公司提供资金

发生额 余额 发生额 余额

东莞方达集团

１，０２８，７０４．２９

东莞市勋达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２０８，９６０．５０

许志榕

１７，３２６．０７

珠海华信泰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９２，００８，１１９．９４ １０３，１２２，７０２．６４ １１，１１４，５８２．７０

余蒂妮

１，８５８，２２４．１６ ２，４９９，０００．３６ ６１，９７０．００

上海震宇实业有限公司

１３，４２０，０６７．２２ ９，９７０．００

兰溪财政局

１８，４８８，６００．００

北京华源生命科贸发展有

限公司

３０４，８３１．１５

江苏金泰天创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湖北天瑞国际酒店股份有

限公司

４５，５９１，０８８．００ ４５，５９１，０８８．００

合计

１６２，８７７，４９９．３２ ５５，６０８，４１４．０７ １０５，６２１，７０３ ３１，２１７，６１８．６４

其中：报告期内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提供资金的发生额

９２

，

００８

，

１１９．９４

元，余额

０

元。

７．４．３

报告期内资金被占用情况及清欠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截止报告期末，上市公司未完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清欠工作的，董事会提出的责任追究方案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５

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６

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７．６．１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

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

诺

１、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

，

承诺人持有的公司非流

通股自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

易或转让

。

如果违反承诺卖出股票

，

将所得资金划归

公司所有

。

２、

承诺人保证

，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

，

公司

２００８

年业绩不低于

４５００

万元

，

实际净利润与承诺

净利润之间的差额部分将由东莞市勋达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和许志榕以现金方式补足

，

具体支付时间为

２００８

年度报告披露后

１０

日内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两年累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之间的差额部分将由

东莞市勋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许志榕以现金方式

补足

，

具体支付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披露后

１０

日内

。

１、

承诺人持有的公司限售流通股自股权分

置改革实施之日未上市交易或转让

。

２、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实现净利润

４５０３．７０

万

元

，

完成

２００８

年股改业绩承诺

。

３、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亏损

４７１８３．２０

万元

，

与

承诺业绩之间差额为

５２６７９．５０

万元

，

应由股

改承诺义务人在年度报告披露十日内以现

金补足

。

４、

报告期内

，

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华信泰

投资有限公司以现金先期履行了

４０００

万元

。

５、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

，

公司收到珠海华信

泰投资有限公司履行款项

９９００

万元

。

７．６．２

公司资产或项目存在盈利预测，且报告期仍处在盈利预测期间，公司就资产或项目是否达到

原盈利预测及其原因作出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７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诉讼

（

仲裁

）

基本情况

诉讼

（

仲裁

）

涉及金额

诉讼

（

仲裁

）

进展

诉讼

（

仲裁

）

审理

结果及影响

诉讼

（

仲裁

）

判

决执行情况

广发银行上海分行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向本公司发放贷款人民币

５５００

万元

，

借

款期限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止

。

因第一笔

借款到期后本公司未及时归还

，

该行向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５５００

（１）

限令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４

日前归还借款并支

付利息及律师代理费

。 （２）

被执行人及连带责

任方对上述公司还款义务承担连带共同清偿

责任

。 （３）

上述被执行人共同承担案件受理费

、

财产保全费

、

执行费及依法应支付的延迟履行

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

。

已审结 尚未执行

界首建行于

２００４

年向广生药业发放贷

款合计人民币

１５００

万元

，

本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

。

因借款逾期

，

界首建行

向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借

款合同纠纷诉讼

１５００

拍卖公司持有江苏华信制药有限公司

１２％

的股

权

，

因三次拍卖均因无人报名而流拍

，

因此将

上述标的按第三次拍卖底价

１２９０

万元裁定归

界首建行所有

，

公司另支付现金

２１０

万元

，

合计

１５００

万元

。

已审结 已执行

上海工行于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分别向本公司发放贷款合计

９８００

万元

，

后本公司逾期未能偿还

。

９８００

限令本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１

日前归还上海工行

９８００

万元本金及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０

日的逾期利

息及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

，

方达集团对

上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

已审结 尚未执行

邓建国要求撤销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所作出的决议

。

０

撤消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所作出

的决议

。

已审结 已执行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５

年向招行借款

４０００

万元

，

中国华源集团有限公司

、

中国华源生命

产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

３８０９．９０

本公司应偿还招商银行借款本金

３８０９８９７２．５

元

及相应利息和逾期利息

已审结 未执行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

麦校勋将其持有的方达环

宇

６．２７％

股权无偿赠与本公司

，

原告认

为此举削弱了麦校勋的偿债能力

，

故向

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提起债权人撤销

权纠纷诉讼要求撤销上述赠与行为

。

方达环宇

６．２７％

股权

已审结 已执行

孙宇称其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向本公司借款

２００

万元

，

勋达投资提供担保

；

借款到期

后

，

本公司及勋达投资未偿还借款

。

要

求公司及勋达投资偿还借款本金及利

息

。

２００

１、

限本公司向

ＳｕｎＹｕ

偿还借款人民币

２００

万元

；

２、

限本公司向

ＳｕｎＹｕ

支付借款利息

；３、

勋达投

资对判项一

、

二所列债务在本公司不能清偿部

分的二分之一的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

；４、

驳回

ＳｕｎＹｕ

其他的诉讼请求

。

已判决 尚未执行

中信银行要求改判方达集团对本公司

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

上海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作

出

（２０１０）

沪二中民六

（

商

）

申字第

５

号民

事裁定

，

提审本案

。

无

方达集团对本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１０

内支付原告借款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还款义务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

并有权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后

，

向本公司追偿

。

已审结 已执行

因与本公司股权转让纠纷

，

原告向江苏

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１５００

在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主持协调下

，

本公司已与靖江华宇就该股权转让合同纠纷

一案达成调解

。

已调解结案 已执行

（

１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诉讼进展

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向本公司发放贷款人民币

５５００

万元， 借款

期限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止。因第一笔借款到期后本公司未及时归还，该行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公司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有关执行通知书，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诉讼

一案，通知情况如下：（

１

）限令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４

日前归还申请执行人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分行借款人民币

５４９９８１１２．１８

元，并支付利息及律师代理费

１０

万元。 （

２

）被执行人东莞市勋达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东莞市方达实业有限公司及麦校勋对上述公司还款义务承担连带共同清偿责任。 （

３

）上述被

执行人共同承担案件受理费

３３３００４

元、财产保全费

５０００

元、执行费

１２５３３６

元及依法应支付的延迟履行期

间的加倍债务利息。

（

２

）借款合同纠纷诉讼进展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界首支行（下简称：界首建行）于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５

月向上海华源制药安徽广

生药业有限公司（下简称：广生药业）发放贷款合计人民币

１５００

万元， 本公司（原上海华源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为该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因借款逾期，界首建行向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借款合

同纠纷诉讼，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拍卖公司持有江苏华信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

制药”）

１２％

的股权；冻结公司银行存款

１５００

万元，或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收到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２００８

）阜执字第

４３－７

号、

４３－８

号、

４３－９

号］。裁定如下：

１

、鉴于在执行中已对公司持有的华信制药

１２％

的股权进行了拍卖，经三次拍卖均因

无人报名竞买而流拍。 现裁定将本公司持有的华信制药

１２％

的股权按第三次拍卖底价人民币

１２９０

万元

裁定归申请执行人界首建行所有，财产权自裁定送达申请执行人界首建行时转移。

２

、根据申请执行人

界首建行的申请，裁定解除对公司持有的华信制药

１２％

股权（价值人民币

１５００

万元）的冻结。

３

、鉴于在执

行过程中，公司用华信制药

１２％

的股权抵付

１２９０

万元，用现金给付人民币

２１０

万元，合计

１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７

）

阜民二初字第

３１

号民事判决中第二项内容（即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原上海华源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对“界建技改［

２００３

］

００１

号“借款合同项下的

１５００

万元借款本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已

全部履行完毕。 现裁定终结（

２００７

）阜民二初字第

３１

号民事判决中第二项内容的执行。

（

３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诉讼进展

上海工行于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分别向本公司（原上海华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放

贷款

２０００

万元、

１８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０

万元（合计

５８００

万元），后本公司逾期未能偿还。 上海工行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就此三笔贷款事项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递交民事诉状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本公

司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请求判令东莞市方达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３

日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

２００９

）沪一中民三（商）初

字第

６２－２

号、

６３－２

号、

６４－２

号、

６５－２

号、

６６－２

号］，判决公司（被执行人）归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分行第二营业部 （申请执行人）

９８００

万元本金及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０

日的

３３６５９３７３．１１

元逾期利息及

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东莞市方达集团有限公司（被执行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４

日，本公司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执行通知［（

２０１０

）沪一中执字第

３７８

号、

３７９

号、

３８０

号、

３８１

号、

３８２

号］，限令本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１

日前履行生效裁判确定的义务，即：归还上

海工行

９８００

万元本金及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０

日的

３３

，

６５９

，

３７３．１１

元逾期利息及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

东莞市方达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

４

）股民诉讼进展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收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下称：法院）送达的有关民事判决书，就

邓建国诉公司一案，裁定：撤消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所作出的决议。

（

５

）借款合同纠纷诉讼

本公司（原上海华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５

年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支行

（下简称：招商银行）借款

４０００

万元，中国华源集团有限公司（下简称：华源集团）、中国华源生命产业有

限公司（下简称：华源生命）提供担保，后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偿还借款本金

１９０１０２７．５

元。 因借款到

期，上述三方均未偿还，招商银行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本公司、华源集团及华源生命提起借款

合同纠纷诉讼。

截止本报告披露之日，本公司收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

２００６

）沪二中民三

（商）初字第

２９

号］，对本案裁定如下：本公司应偿还招商银行借款本金

３８０９８９７２．５

元及相应利息和逾期

利息；华源集团、华源生命对本公司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承担但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本公司

追偿。

（

６

）债权人撤销权纠纷诉讼

东莞市方达实业有限公司（下简称：方达实业）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

行（下简称：东莞建行）借款

３８５０

万元，麦校勋提供保证担保。 借款到期后，方达实业未偿还借款，麦校勋

也未履行保证担保责任。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麦校勋将其持有的东莞市方达环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下简称：方

达环宇）

６．２７％

股权无偿赠与本公司，东莞建行认为此举削弱了麦校勋的偿债能力，故向东莞市第二人

民法院提起债权人撤销权纠纷诉讼要求撤销上述赠与行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本公司收到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０９

）东二法民二初字第

６９２

号］，对

本案判决如下：撤销麦校勋将其持有的方达环宇

６．２７％

股权无偿赠与本公司的行为。

（

７

）借款合同纠纷诉讼

原告

Ｓｕｎ Ｙｕ

（孙宇）向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起诉本公司、东莞市勋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称其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向本公司借款

２００

万元，勋达投资提供担保；借款到期后，本公司及勋达投资未偿还借款。要求

公司及勋达投资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判决如下：

１

、限本公司向

ＳｕｎＹｕ

偿还借款人

民币

２００

万元；

２

、限本公司向

ＳｕｎＹｕ

支付借款利息；

３

、勋达投资对判项一、二所列债务在本公司不能清偿

部分的二分之一的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

４

、驳回

ＳｕｎＹｕ

其他的诉讼请求。

（

８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诉讼

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对本公司提起诉

讼，并由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下达（

２００８

）黄民二（商）初字第

５０３２

号判决。

后中信银行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要求再审改判东莞市方达集团有限公司对本公

司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作出（

２０１０

）沪二中民六

（商）申字第

５

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９

日，本公司收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０

）沪二中民六（商）再提字第

２

、

３

、

４

号］，判决结果如下：维持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

）黄民二（商）初字第

５０３２

号判决第一、二项；

撤销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

）黄民二（商）初字第

５０３２

号判决第三项；东莞市方达集团有限公司对

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１０

内支付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借款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有权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向东莞市方达再

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追偿。

（

９

）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诉讼

因与本公司股权转让纠纷，靖江市华宇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下简称“靖江华宇”）向江苏省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在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主持协调下，本公司已与靖江华宇就该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达

成调解。

７．８

其他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７．８．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８．２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８．３

持有非上市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８．４

买卖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９

公司是否披露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或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否

§8�监事会报告

８．１

监事会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公司董事长因违反《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予以警示，公司及有关人员因违反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被上海证券交易所通报批评，说明公司在治理上存在一定问题。

公司应汲取教训，严格依法运作，并督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切实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８．２

监事会对检查公司财务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因诉讼事项导致公司前期定期报告进行追溯调整，表现出公司财务工作存在瑕疵。 报告

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停顿，现金流枯竭，总体财务状况极为困难。

８．３

监事会对公司最近一次募集资金实际投入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或前期募集资金使用到本期的情况。

８．４

监事会对公司收购、出售资产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收购出售资产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规定的

审议程序，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内幕交易、损害部分股东的权益或造成公司资产流失的情况。

８．５

监事会对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规定的审议

程序，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内幕交易、损害部分股东的权益或造成公司资产流失的情况。

８．６

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意见的独立意见

中兴华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会计报表出具了无保留意见附带强

调事项的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强调事项为：

１

、公司现处于逾期借款和债务不能归还，未弥补亏损金额大，生产经营处于停止状态。 方达资源公

司虽然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其持续经营能力仍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２

、 公司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

日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立案调查，截止审计报告日尚未获知调查处理结果。

对此，公司监事会说明如下：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逾期借款及债务逾

２．９

亿元，生产经营处于停止状态。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相关义务人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以现金全部履行股改业绩承诺义务，监事会

将督促公司借此消除逾期借款及债务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监事会将积极督促公司采取有效措施维

护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监事会将督促公司积极进行整改，改善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控制，争取尽快消除立案事项的不

良影响。

§9�财务会计报告

９．１

审计意见

财务报告

□

未经审计

√

审计

审计意见

□

标准无保留意见

√

非标意见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中兴华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注册会计师审计，并出具了无保

留意见附带强调事项的审计报告。

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于海监事无法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理由是：未出席也未委托表决。

１．３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王明华 董事 另有公务 余蒂妮

车学东 董事 另有公务 任昌建

李龙 独立董事 另有公务 万寿义

１．４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５

公司负责人姓名 任昌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伍宝清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张丽萍

公司负责人任昌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伍宝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丽萍声明：

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２２８，１２２，６２７．７９ １６６，８５８，７２１．３９ ３６．７２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２７０，５５７，３１８．７５ －３６２，２３１，２０８．５３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４２ －１．９０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９８，９６８，１８４．６７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５２

不适用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７，３２６，１１０．２２ －７，３２６，１１０．２２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８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８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８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无。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１３１７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潘庆玲

４１１０６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华龙网旅游股份有限

公司

３１５５８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陈乐清

１６６６４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王丹凤

１５９７９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陈义生

１４０６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守业

１３５９５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吴楚珠

１２９８８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张秀华

１２１６１５３

人民币普通股

李贵芬

１２０９７４７

人民币普通股

蒙美敏

９４５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收款比期初增长

１０９．２０％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根据董事会相关决议

预付江苏金泰天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增资款

１０００

万元及江苏中信安泰投资有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

向本公司借款

５０００

万元列其他应收款；

（

２

）报告期末资本公积比期初增长

１１６．６８％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收到大股东珠海华信泰投资有

限公司股改承诺补偿资金

９９００

万元；

（

３

）报告期公司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比去年同期增加

１．０１

亿元，主要原因是公司根据董

事会相关决议预付江苏金泰天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增资款

１０００

万元，江苏中信安泰投资有限公司因业

务发展需要向本公司借款

５０００

万元及归还部分债权人债务；

（

４

）报告期公司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９９００

万元，主要是报告期公司收到大股东珠海华

信泰投资有限公司股改承诺补偿资金。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借款合同纠纷诉讼进展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界首支行（下简称：界首建行）于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５

月向上海华源制药安徽

广生药业有限公司（下简称：广生药业）发放贷款合计人民币

１５００

万元， 本公司（原上海华源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为该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因借款逾期，界首建行向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借款

合同纠纷诉讼，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拍卖公司持有江苏华信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信制药”）

１２％

的股权；冻结公司银行存款

１５００

万元，或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收到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２００８

）阜执字第

４３－７

号、

４３－８

号、

４３－９

号］。 裁定如下：

１

、鉴于在执行中已对公司持有的华信制药

１２％

的股权进行了拍卖，经三次拍卖均

因无人报名竞买而流拍。 现裁定将本公司持有的华信制药

１２％

的股权按第三次拍卖底价人民币

１２９０

万

元裁定归申请执行人界首建行所有，财产权自裁定送达申请执行人界首建行时转移。

２

、根据申请执行

人界首建行的申请，裁定解除对公司持有的华信制药

１２％

股权（价值人民币

１５００

万元）的冻结。

３

、鉴于在

执行过程中， 公司用华信制药

１２％

的股权抵付

１２９０

万元， 用现金给付人民币

２１０

万元， 合计

１５００

万元。

（

２００７

）阜民二初字第

３１

号民事判决中第二项内容（即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原上海

华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对“界建技改［

２００３

］

００１

号“借款合同项下的

１５００

万元借款本金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已全部履行完毕。 现裁定终结（

２００７

）阜民二初字第

３１

号民事判决中第二项内容的执行。

（

２

）前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进展

本公司转让江苏华信制药有限公司（原江苏华源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华信）

１００％

股权重

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５

日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办理完成所

持江苏华源

８８％

股权过户手续， 剩余

１２％

股权曾因安徽华源广生药业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引发

之借款合同纠纷诉讼被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而暂未完成过户。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收到泰州市靖江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

１２８２０１５４

）公司

变更［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１８０００７

号］，江苏华信

１２％

股权现已过户至靖江市华宇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至此，公司已完成江苏华信制药有限公司（原江苏华源药业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

１００％

股权过户。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为加强公司对外管理，经总经理办公会审议讨论并经董事会战略决策委员会审

议通过，与全资子公司珠海信实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合资成立珠海裕荣华投资有限公司。

（

４

）股改业绩承诺履行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股权分置改革业绩承诺履行事项

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将以现金

２３７６７．３６

万元履行其应付股改业绩承诺

义务，以现金

１９６０２．０４

万元代东莞市勋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辽源大成投资有限公司、吴伟英、吴为荣履

行应付股改业绩承诺义务； 黄铮将以现金

３２３９．７９

万元履行其应付股改业绩承诺义务； 林欢将以现金

２０８６．１１

万元履行其应付股改业绩承诺义务。实施完成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绩承诺义务即履行完毕。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公司收到华信泰支付的

９９００

万元股改业绩承诺履行款。

（

５

）权益变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本公司收到王明华先生传真的《辽源市西安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１

）辽西执

字第

３２

号》、《关于履行股改业绩承诺义务的函》， 辽源大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１０

，

９１５

，

３４１

股

限售流通股经司法裁定过户至王明华先生名下。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

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

诺

１、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

，

承诺人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

自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

如果违反承诺卖出股票

，

将所得资金划归公司所有

。

２、

承诺人保证

，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

，

公司

２００８

年业绩不低于

４５００

万元

，

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之

间的差额部分将由东莞市勋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许志榕

以现金方式补足

，

具体支付时间为

２００８

年度报告披露后

１０

日内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两年累计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不低于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之间

的差额部分将由东莞市勋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许志榕以

现金方式补足

，

具体支付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披露后

１０

日

内

。

１、

承诺人持有的公司限售流通股自股权

分置改革实施之日未上市交易或转让

。

２、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实现净利润

４５０３．７０

万

元

，

完成

２００８

年股改业绩承诺

。

３、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亏损

４７１８３．２０

万元

，

与承诺业绩之间差额为

５２６７９．５０

万元

，

应

由股改承诺义务人在年度报告披露十日

内以现金补足

。

４、２０１０

年度

，

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华信

泰投资有限公司以现金先期履行了

４０００

万元

，

其余义务人尚未履行

。

５、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

，

公司收到华信泰

支付的

９９００

万元股改业绩承诺履行款

承诺事项履行情况的说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股权分置改革业绩承诺履行事项

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将以现金

２３７６７．３６

万元履行其应付股改业绩承诺

义务，以现金

１９６０２．０４

万元代东莞市勋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辽源大成投资有限公司、吴伟英、吴为荣履

行应付股改业绩承诺义务； 黄铮将以现金

３２３９．７９

万元履行其应付股改业绩承诺义务； 林欢将以现金

２０８６．１１

万元履行其应付股改业绩承诺义务。实施完成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绩承诺义务即履行完毕。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公司收到华信泰支付的

９９００

万元股改业绩承诺履行款。 除上述款项外，公司尚未

收到任何股改业绩承诺履行款项。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收到王明华先生传真的《辽源市西安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１

）辽西执字第

３２

号》、《关于履行股改业绩承诺义务的函》， 辽源大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１０９０

万股限售流通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７３％

）经司法裁定过户至王明华先生名下。 王明华先生承诺，在完成股权过户后，上

述

１０９０

万股股份对应的

７５６９．９７

万元股改业绩承诺补偿义务由王明华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履行。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主要原因是公司暂无主营业务经营。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１

、公司现金分红政策：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以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

１

）公司董事会根据报告期的利润情况和资金情况拟定利润分配预案，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

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配；

（

２

）对于公司在本报告期内盈利但未作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司董事会应在定期报告中披露

原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３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

十。

（

４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应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二个月内完成股

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２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实施情况：报告期未作现金利润分配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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